东莞市主要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应用指南
（2019年）
目前已发布实施的环境标准文件数量较多，理解和认识难度大，为方便我市环保工作者对我市主要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掌握和应用，我局对适用于我市各主要行业排污单位的污染物现行排放标准进行了整理，形成本指南。
一、涉水行业
（一）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钝化、阳极氧化、磷化等表面处理工艺）等行业
自2015年8月20日起，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1597-2015）。其中，现有项目（2012年9月1日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获批准的项目）执行表1珠三角排放限值；新建项目（2012年9月1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获得批准的项目）执行表2珠三角排放限值，具体见下表。

	序号
	污染物指标
	DB 44/1597-2015表1珠三角排放限值
	DB 44/1597-2015表2珠三角排放限值

	1
	总铬（mg/L）
	0.5
	0.5

	2
	六价铬（mg/L）
	0.1
	0.1

	3
	总镍（mg/L）
	0.5
	0.1

	4
	总镉（mg/L）
	0.01
	0.01

	5
	总银
	0.1
	0.1

	6
	总铅
	0.1
	0.1

	7
	总汞
	0.005
	0.005

	8
	总铜
	0.5
	0.3

	9
	总锌
	1.0
	1.0

	10
	总铁
	2.0
	2.0

	11
	总铝
	2.0
	2.0

	12
	pH
	6～9
	6～9

	13
	悬浮物（mg/L）
	30
	30

	14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80
	50

	15
	氨氮（mg/L）
	15
	8

	16
	总氮（mg/L）
	20
	15

	17
	总磷（mg/L）
	1.0
	0.5

	18
	石油类（mg/L）
	2.0
	2.0

	19
	氟化物（mg/L）
	10
	10

	20
	总氰化物（以CN-计，mg/L）
	0.2
	0.2


（二）漂染、印花等纺织染整行业
自2015年1月1日起，漂染、印花等纺织染整行业企业的直接排放执行《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表2及标准修改单（原环保部2015年3月31日第19号公告的标准修改单和2015年6月18日第41号公告的标准修改单）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中的指标较严者。
	序号
	污染物指标
	GB 4287-2012

表2排放限值（直接排放）及修改单
	DB 44/26-2001（以第二时段二级标准为例）

	1
	pH值
	6～9
	6～9

	2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80
	130

	3
	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20
	40

	4
	悬浮物（mg/L）
	50
	100

	5
	色度（稀释倍数）
	50
	60

	6
	氨氮（mg/L）
	10
	15

	7
	总氮（mg/L）
	15
	——

	8
	总磷（mg/L）
	0.5
	1.0

	9
	二氧化氯（mg/L）
	0.5
	0.5

	10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mg/L）
	12
	5.0

	11
	硫化物（mg/L）
	0.5
	1.0

	12
	苯胺类（mg/L）
	1.0
	1.5

	13
	六价铬（mg/L）
	0.5
	0.5

	14
	总锑（mg/L）
	0.1
	----


（三）制浆造纸行业
自2013年9月1日起，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两项污染因子执行《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8）中的表3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其他水污染物排放执行《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8）中的表2标准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中的指标较严者。
	序号
	污染物指标
	GB 3544-2008

表2及表3中制浆和造纸联合生产排放限值
	DB 44/26-2001（以第二时段二级标准为例）

	1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60
	350

	2
	氨氮（mg/L）
	5
	15

	3
	pH值
	6～9
	6～9

	4
	色度（稀释倍数）
	50
	60

	5
	悬浮物（mg/L）
	30
	100

	6
	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20
	100

	7
	总氮（mg/L）
	12
	——

	8
	总磷（mg/L）
	0.8
	1.0

	9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mg/L）
	12
	9.0

	10
	二噁英（pgTEQ/L）
	30
	——


 （四）制革行业
自2016年1月1日起，直接排放执行《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6-2013）中的表2标准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中的指标较严者。
	序号
	污染物指标
	GB 30486-2013

表2制革企业直接排放限值
	DB 44/26-2001（以第二时段二级标准为例）

	1
	pH值
	6～9
	6～9

	2
	色度（稀释倍数）
	30
	60

	3
	悬浮物（mg/L）
	50
	10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30
	40

	5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100
	130

	6
	动植物油
	10
	15

	7
	硫化物（mg/L）
	0.5
	1.0

	8
	氨氮（mg/L）
	25
	15

	9
	总氮（mg/L）
	50
	——

	10
	总磷（mg/L）
	1
	1.0

	11
	氯离子
	3000
	——

	12
	总铬
	1.5
	1.5

	13
	六价铬
	0.1
	0.5


（五）合成树脂行业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自2017年7月1日起，该行业废水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中的表1标准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中的指标较严者。
	序号
	污染物项目
	GB31572-2015表1水污染排放限值
	DB 44/26-2001（以第二时段二级标准为例）
	适用的合成树脂

类型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1）
	
	

	1
	PH
	6.0-9.0
	—
	6.0-9.0
	所有合成树脂

	2
	悬浮物
	30
	—
	100
	

	3
	化学需氧量
	60
	—
	11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20
	—
	30
	

	5
	氨氮
	8.0
	—
	15
	

	6
	总氮
	40
	—
	—
	

	7
	总磷
	1.0
	—
	1.0
	

	8
	总有机碳
	20
	—
	30
	

	9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
	1.0
	5.0
	5.0
	

	10
	总铅
	1.0
	1.0
	所有合成树脂

	11
	总镉
	0.1
	0.1
	

	12
	总砷
	0.5
	0.5
	

	13
	总镍
	1.0
	1.0
	

	14
	总汞
	0.05
	0.05
	

	15
	烷基汞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6
	总铬
	1.5
	1.5
	

	17
	六价铬
	0.5
	0.5
	


注：（1）废水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经由城镇污水管线排放，应达到直接排放限值：废水进入园区（包括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工业聚集地等）污水处理厂执行间接排放限值，未规定限值的污染物项目由企业与园区污水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2）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3）其它污染因子排放限值及适用树脂类别详见GB31572-2015表1水污染排放限值及DB 44/26-2001。

 （4）若国家、省规定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则应执行该标准的特别排放限值。
   同时，该行业的废气也相应执行该行业的相关排放限值。
（六）石马河流域涉水企业排放标准
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淡水河、石马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2050-2017），适用于向石马河及其支流直接排放污水的表1中6类重点控制行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等4种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其它污染因子仍执行现行相应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要求严于本标准时，按照批复文件执行。
石马河流域东莞区域包括：行政区内的常平镇、桥头镇、谢岗镇、樟木头镇、清溪镇、凤岗镇、塘厦镇等7个镇街。
表1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单位：mg/L

	序号
	工业行业
	COD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1
	纺织染整
	60
	8.0
	0.5
	——

	2
	金属制品（不含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等工艺设施）*
	60
	8.0
	0.5
	2.0

	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0
	5.0
	0.5
	1.0

	4
	食品制造（含屠宰及肉类加工，不含发酵制品）
	50
	5.0
	0.5
	——

	5
	饮料制造
	50
	5.0
	0.5
	——

	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0
	5.0
	0.5
	3.0

	7
	城镇污水处理厂
	40
	2.0（4.0）
	0.4
	1.0


*具有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等工艺设施的金属制品生产企业其排水执行广东省电镀行业相应的标准。
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指标。
（七）茅洲河流域涉水企业排放标准
2018年10月1日实施的《茅洲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2130-2018），适用于向茅洲河流域直接排放污水的表1中六类重点控制行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四项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上述六类重点控制行业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投产后的上述四项水污染物排放管理。其它污染因子按现行相应标准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严于本标准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执行；关于茅洲河流域水环境整治的国家或地方文件要求严于本标准时，按照文件要求执行。

茅洲河流域范围指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排放去向为茅洲河及其支流的汇水范围。

流域内六类重点控制行业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按表1规定限值执行。在流域水质未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的情况下，上述行业新建企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等水污染物排放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Ⅳ类标准。

表1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

	序号
	工业行业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磷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1
	电子工业
	80
	5.0
	0.5
	0.5

	2
	金属制品业
	60
	8.0
	0.5
	0.5

	3
	纺织染整工业
	60
	8.0
	0.5
	0.5

	4
	食品加工及制造业
	60
	5.0
	0.5
	—

	5
	啤酒及饮料制造业
	50
	5.0
	0.5
	—

	6
	橡胶制品及合成树脂工业
	50
	5.0
	0.5
	—

	7
	城镇污水处理厂
	30
	1.5
	0.3
	0.3

	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Ⅳ类
	30
	1.5
	0.3
	0.3


注1：间接排放限值仍按国家现行规定执行；2：电子工业和金属制品业生产企业中，具有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等工艺设施的，企业排水执行广东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 1597-2015）； 3：对于城镇污水处理厂，上表数值为水温＞12 ℃时的控制指标，水温≤12 ℃时，氨氮排放限值为8.0 mg/L；4：“—”指现行行业标准未作排放限值规定。

（八）部分行业间接排放标准
以上行业排放标准中，纺织染整工业及制革行业除制定了排污单位直接向环境排放水污染物的标准，还制定了间接排放的标准。间接排放指排污单位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区域废水处理厂等，其废水处理程序应达到二级或二级以上。具体标准如下：
1、漂染、印花等纺织染整行业

自2015年1月1日起，间接排放执行《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表2及标准修改单（环保部3月31日第19号公告的标准修改单和6月18日第41号公告的标准修改单）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中的指标较严者。
	序号
	污染物指标
	GB 4287-2012

表2排放限值（间接排放）及修改单
	DB 44/26-2001（以第二时段三级标准为例）

	1
	pH值
	6～9
	6～9

	2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200
	500

	3
	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50
	300

	4
	悬浮物（mg/L）
	100
	400

	5
	色度（稀释倍数）
	80
	——

	6
	氨氮（mg/L）
	20
	——

	7
	总氮（mg/L）
	30
	——

	8
	总磷（mg/L）
	1.5
	——

	9
	二氧化氯（mg/L）
	0.5
	0.5

	10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mg/L）
	12
	8.0

	11
	硫化物（mg/L）
	0.5
	1.0

	12
	苯胺类（mg/L）
	1.0
	5.0

	13
	六价铬（mg/L）
	0.5
	0.5

	14
	总锑（mg/L）
	0.1
	——


2、制革行业

自2016年1月1日起，间接排放执行《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6-2013）中的表2标准与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中的指标较严者。
	序号
	污染物指标
	GB 30486-2013

表2间接排放限值（制革与毛皮加工企业同时适用）
	DB 44/26-2001（以第二时段三级标准为例）

	1
	pH值
	6～9
	6～9

	2
	色度（稀释倍数）
	100
	——

	3
	悬浮物（mg/L）
	120
	40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80
	600

	5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300
	1000

	6
	动植物油
	30
	100

	7
	硫化物（mg/L）
	1.0
	1.0

	8
	氨氮（mg/L）
	70
	——

	9
	总氮（mg/L）
	140
	——

	10
	总磷（mg/L）
	4
	——

	11
	氯离子
	4000
	——

	12
	总铬
	1.5
	1.5

	13
	六价铬
	0.1
	0.5


（九）一般行业废水排放标准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适用于广东省境内除船舶、船舶工业、海洋石油开发工业、航天推进剂使用、兵器工业、污水海洋处置工程等行业外的现有单位水污染物的排放管理。

我市范围内排水企业若其无对应国家、地方行业标准，根据标准执行相关原则，则应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对于执行《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的废水，水污染物中第一类污染物排放应当执行表1限值要求；其余污染物应当执行表2或表4限值要求，其中，建设项目的建设时间在2002年1月1日之前的执行表2、之后的执行表4。
目前，我市常见的排污企业中线路板行业（不含电镀配套工序）、电子工业（不含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工序）、金属塑胶制品等表面处理行业（不含电镀、化学镀、化学转化膜工序）等均适用一般行业废水排放标准。

二、涉气行业
（一）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单台出力65t/h以上除层燃炉、抛煤机炉外的燃煤、燃油、燃气锅炉

根据国家环保部《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 2013年 第14号）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我市范围内单台出力65蒸吨/小时（45.5兆瓦）以上除层燃炉、抛煤机炉外的燃煤、燃油、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如下：
（1）烟尘控制因子

自2014年7月1日起，燃煤锅炉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表2特别排放限值标准，燃油、燃气锅炉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表1规定的浓度限值标准。

	序号
	污染物
	燃料和热能转化设施类型
	适用条件
	限值mg/m3

	1
	烟尘（颗粒物）
	燃煤锅炉
	全部
	20

	2
	
	以油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全部
	30

	3
	
	以气体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天然气锅炉及燃气轮机组
	5

	4
	
	
	其他气体燃料锅炉及燃气轮机组
	10


（2）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气黑度等3项控制因子

自2014年7月1日起，燃煤、燃油、燃气锅炉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表1规定的浓度限值标准。

	序号
	污染物
	燃料和热能转化设施类型
	适用条件
	限值mg/m3

	1
	二氧

化硫
	燃煤锅炉
	新建锅炉
	100

	2
	
	
	现有锅炉
	200

	3
	
	以油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新建锅炉及燃气轮机组
	100

	4
	
	
	现有锅炉及燃气轮机组
	200

	5
	
	以气体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天然气锅炉及燃气轮机组
	35

	6
	
	
	其他气体燃料锅炉及燃气轮机组
	100

	7
	氮氧

化物（以NO2计）
	燃煤锅炉
	全部
	100

	8
	
	以油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新建燃油锅炉
	100

	9
	
	
	现有燃油锅炉
	200

	10
	
	
	燃气轮机组
	120

	11
	
	以气体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天然气锅炉
	100

	12
	
	
	其他气体燃料锅炉及燃气轮机组
	200

	13
	
	
	天然气燃气轮机组
	50

	14
	
	
	其他气体燃料燃气轮机组
	120

	15
	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级）
	燃煤锅炉，以油、气体为燃料的锅炉或燃气轮机组
	全部
	1


（3）汞及其化合物控制因子

自2015年1月1日起，火力发电燃煤锅炉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表1规定的浓度限值标准（即：0.03 mg/m3）。

2、单台出力65t/h及以下燃煤、燃油、燃气、燃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单台出力65t/h及以下燃煤、燃油、燃气、燃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4/765-2019）相关排放限值，具体见下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要求严于本标准的，按照批复文件执行。
在用锅炉执行表1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自2020年7月1日起执行表2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自2019年4月1日后新建锅炉执行表2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1  在用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限值

	
	燃煤锅炉
	燃油锅炉
	燃气锅炉
	燃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颗粒物
	30
	30
	20
	20

	二氧化硫
	200
	100
	50
	35

	氮氧化物
	200
	200
	150
	150

	一氧化碳
	-
	-
	-
	200

	汞及其化合物
	0.05
	-
	-
	-

	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级）
	≤1


表2   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限值

	
	燃煤
锅炉
	燃油
锅炉
	燃气锅炉
	燃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颗粒物
	30
	20
	20
	20

	二氧化硫
	200
	100
	50
	35

	氮氧化物
	200
	200
	150
	150

	一氧化碳
	-
	-
	-
	200

	汞及其化合物
	0.05
	-
	-
	-

	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级）
	≤1


自2021年1月1日起，未实行清洁能源改造的35t/h及以上燃煤锅炉执行表3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表3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限值
	10
	35
	50


（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我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主要行业包括印刷行业、家具制造业、制鞋行业等，应执行相关行业标准。

1、印刷行业
    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自2013年1月1日起所有企业均开始执行第Ⅱ时段限值）

	印刷方式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平版印刷（不含以金属、陶瓷、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柔性版印刷
	苯
	1
	0.4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15
	1.6a

	
	总VOCS
	80
	5.1

	凹版印刷、凸版印刷、丝网印刷、平版印刷（以金属、陶瓷、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
	苯
	1
	0.4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15
	1.6a

	
	总VOCS
	120
	5.1

	a二甲苯排放速率不得超过1.0 kg/h


2、家具制造行业
    执行《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自2013年1月1日起所有企业均开始执行第Ⅱ时段限值）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苯
	1
	0.4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20
	1.0

	总VOCS
	30
	2.9


3、制鞋行业
执行《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7-2010）（自2013年1月1日起所有企业均开始执行第Ⅱ时段限值）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苯
	1
	0.4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15
	1.5a

	总VOCS
	40
	2.6

	a二甲苯排放速率不得超过1.0 kg/h


以上行业在无组织排放时其监控点浓度限值均为（单位：mg/m3）：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VOCS

	0.1
	0.6
	0.2
	2.0


4、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新建企业自2019年7月1日起，现有企业自2020年7月1日起，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标准。该标准规定了VOCS物料储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工艺过程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设备与管线组件VOCS泄漏控制要求，敞开液面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以及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企业厂区内及周边污染监控要求。

国家发布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对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已作规定的，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

（三）其他行业大气污染物主要排放标准。

1、广东省地方排放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适用于广东省境内除恶臭物质、汽车、摩托车、工业炉窑、炼焦炉、危险废物焚烧、生活垃圾焚烧、饮食业等行业外现行污染源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管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验收及其投产后的排放管理。

2、国家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适用于全国所有向大气排放恶臭气体单位及垃圾堆放场的排放管理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及建成后的排放管理。

3、国家排放标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 18483-2001）适用于现有饮食业单位的油烟排放管理，以及新设立饮食业单位的设计、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及其经营期间的油烟排放管理；排放油烟的食品加工单位和非经营性单位内部职工食堂，参照本标准执行；该标准不适用于居民家庭油烟排放。
附录：

生态环境部标准查询网址： http://kjs.mee.gov.cn/hjbhbz/
生态环境厅标准查询网址：http://gdee.gd.gov.cn/df/index.html

